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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間：111年 8月 1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貳、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參、 主持人：吳委員勁毅                                   記錄人員：鄒琳楓 

肆、 出席人員：詳視訊會議擷圖（委員總人數 13人、出席人數 9人、迴避人數 0人）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各案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分別列席陳述意見： 

一、提案一：社團法人花蓮縣平林文化樂活藝創協進會提送「臺鐵舊林榮車站倉庫歷 

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修正第二版)案，敬請審議。 

(一)社團法人花蓮縣平林文化樂活藝創協進會意見如下： 

本協會成功申請木倉庫為歷史建築，志工及鄉親、熱心文史人士努力籌措自

費調查研究費用、向台鐵每月繳付租金 3,000元、努力維護木倉庫的安全和

周遭環境，一路走來非常辛苦。林榮以前很重要的中心點：火車站、台鐵員

工宿舍雖已拆毁，只剩此木倉庫，所以特別珍惜這僅存的記憶，不願只是在

牆上彩繪或老照片中回憶。我們深知民間自費修復歷史建築物困難重重，卻

也關關難過關關過，在地里民和旅外鄉親團結生智慧，才能走到今天。 

由於社會公益團體的經費免課徵所得稅，但須符合兩條件： 

1.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各項收入之 60%及 

2.年度結餘款在新台幣 50萬元以下。 

本協會在 109年 11月即寫過留用計畫至111年 12月 31日在國稅局備案， 

才得以免課徵本稅約16萬，如果此次期末報告審議順利通過，方能再進行下 

一個修復規劃設計，把預留的規劃設計費支付出去，免被課 16萬的重稅，這 

是此階段本協會的燃眉之急。 

本協會自費調研和修復，實屬文史保存的社區楷模，祈請文化局和台鐵也能 

在經費或租金上予以襄助。 

(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南貨運服務所意見如下： 

本所感謝與尊重各位審議委員專業意見與指導，本所沒有其他意見。 

二、提案二：「花蓮縣縣定古蹟花蓮港高爾夫球俱樂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修正一版)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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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教育處意見如下： 

無意見。 

(二)高市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意見如下： 

無意見。 

三、提案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列冊追蹤之「花蓮縣秀林鄉依柏合段 344 

地號土地上建造物（洞庫）」是否持續列冊、解除列冊或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案， 

敬請審議。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意見如下： 

本案建物為早期遺留RC構掩體，屬作戰工事，其建築與技術史均屬軍事機密， 

無從知悉，不具地域風貌、民間藝術，亦非屬地區性建物類型、地方特色，且與 

重要貢獻人物無關，無紀念價值。 

考量原駐用部隊調遷後已無公用需求，欠於維護，又該區為土石流潛勢區，基於 

安全因素應予以封存。綜上，建議解除列冊追蹤。 

四、提案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所有權人提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8 

巷 1、2號」等 2棟建物申請登錄為歷史建築一案，敬請審議。 

行政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意見如下： 

(一)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園區為日治時期整區塊規劃，旁有菁華林苑及菁華街 33、 

33-2號宿舍皆具備文資身分，唯獨菁華街8巷 1、2號未具文資身分。 

(二)依據周邊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計畫，菁華街 8巷 1號及 2號與前方菁華林 

苑推測為同期興建之官舍，且經提報具歷史建築價值建物評估現場勘查後決 

議本案具歷史建築潛力，為保留整體園區之建造物類型特色，申請﹙菁華街

8巷 1號、2號﹚為歷史建築。 

五、提案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所有權人提報「玉里信用組合倉庫群」 

建物申請登錄為歷史建築一案，敬請審議。 

花蓮縣玉溪地區農會意見如下： 

本會此倉庫群年代久遠，具歷史價值，若能通過審核，將提報計畫及編列預算規 

劃並發展本園區。 

六、提案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列冊追蹤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富里教 

會」是否持續列冊、解除列冊或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案，敬請審議。 



花蓮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審議會 

111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 

第 3 頁，共 23 頁 

(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富里教會意見如下： 

1.人與文化先行於建築，而信仰造就人文素養，成就一個團體對外展現出來的 

外在表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富里教會自1917年遷居於現址，所經歷的這 

段時間，向富里展現出的信仰價值無可評價，禮拜堂是因為應映人在信仰上 

的需求而產生的外在物體，絕對不是用建築去框架人的文化表現，過去是如 

此，未來也將是這樣，富里禮拜堂在過去因為地震倒塌後，歷經重建、整修、 

有其不可磨滅的信仰精神象徵，但是，若因為在歷史過程中人對於文化見解 

不同，法規的限制，卻疏忽了本地在信仰上的需求，實在是一件本末倒置的 

事，僅僅因為要維持外貌的老舊，卻將教會信仰的反省與對將來未知歷史的 

發展加以限制，則失去了信仰宗教的自由，失去了在憲法上保障宗教自由上 

的意義，禮拜堂必須因著信仰自由，在建築物上的表現來顯現出信仰的多元 

與尊重。 

2.本會禮拜堂自使用至今，因建築物本身的狀況不盡理想，原本計畫拆除重建， 

但因建築法規中敏感地質的考量，以及會友本身對禮拜堂之情感，並考量地 

方持續有保留建築物之建議，故此，本會最終議決，就目前之建築物進行整 

體修繕以及重新之使用規畫考量，期待能夠賦予建築物新的使命，並且更加 

安全的使用空間，讓會友聚會時，能夠享受沒有安全顧慮上的信仰聚會活動。 

3.近期花蓮地震頻繁，對於老舊建物的耐震是一大考驗，如此也加速本會對於 

修繕上的期待，已經邀請建商來研議對於耐震補強上的對應措施，並考量整 

題結構安全上的設計與規劃。 

4.本會對於其自身之文化資產保存，應維持其自主權與自由度，並且本會自身 

之歷史緣由、信仰情懷以及文化價值傳承，與一般的社會認知有其不可輕忽

的差距。故此，文化價值之本身貴於人在其中所投入的情感、時間、精神，

並且與這棟建築朝夕相處之後所產生的緊密連結，此為旁人不可置喙之處，

如果本會的修繕脫離了信仰的反省，離棄了從上帝所來的感念與回應，只是

照著過去的藍圖來修繕，這樣的修繕就只是外表，就完全失去人的內在對信

仰的追求與憧憬，所以，"一般社會團體"，以及"非本會信教會眾之個人"，

應尊重本會對其禮拜堂建築之所有權以及使用權，以及本會對於整體修繕計

畫後之最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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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報人馬芝遴田野工作室意見如下： 

1.富里教會原名石牌教會，與石雨傘教會、迪階教會是花東地區較早成立的基

督教會，具宗教史、拓墾史、移民史、族群關係史的意義，建議能深入進行

調查研究。 

2.本案曾列入花蓮縣94年度文資普查清單，亦為本年度花蓮縣政府執行【花蓮

縣重要寺廟、教會堂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的重要標的，文資價值明確。 

3.台灣不乏已登錄或指定文化資產的教會堂前例，以長老教會而言，便有淡水、

大稻埕、柳原、延平等教會，近期台南巴克禮紀念教會亦由會友向台南市政

府提報古蹟審議，期待本次審議能順利進入指定登錄程序，讓富里教會成為

花蓮首件教堂類型的文化資產。 

捌、 旁聽人陳述意見： 

提案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列冊追蹤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富里教 

會」是否持續列冊、解除列冊或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案，敬請審議。 

旁聽人 A： 

本人有 2點敍明： 

(一)文化局現勘後，當時現勘委員提及說建物有採取特殊工法，建議後續調查， 

不知道這部分有進行相關小調研嗎？還是像剛才簡報陳述這樣，因為我覺

得這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沒有詳盡的小調研，那現勘委員跟與會在座

的開會委員會有資訊的落差，對於整個資訊盤整還是判斷，就滿可惜的，

因為東部會有地震的特殊情形，在當時時空的工法可能會有差異。 

(二)近年來大家會提到富里，比較顯著就是車站改建之外，像瑞舞丹大戲院還

是說穀稻秋聲藝術節這樣，越來越多年輕人可以透過這些外顯的這些建築

物或活動來到這個地方，富里教會本來就是環島必經的點，我覺得這個案

子已經討論這麼久，以我一個外人、民眾的角度，我覺得縣府應該更積極

一點，協助找到更多資源，可以讓教會本身、業主這邊權益不受侵害的情

況下，取得更多平衡，導入更多資源、更積極，簡單來說這次希望不要繼

續列冊，可以進入實質、指定登錄的階段。 

玖、 審議及決議： 

一、提案一：社團法人花蓮縣平林文化樂活藝創協進會提送「臺鐵舊林榮車站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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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修正第二版)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意見： 

1.A委員： 

(1)意見： 

詳圖尚未補充或繪製正確 

○1 門窗請擇一二繪製剖面詳圖。 

○2 雨淋板型式規格請確認，圖號 1/A5 ○2 與○3 。 

○3 圖號 2/A5  詳圖似欠完整。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2.B委員： 

(1)意見： 

請補充說明 

○1 外牆斜撐是否為後加? 

○2 屋面大浪板金屬瓦是否為後續變更? 

○3 側面之單斜厠所疑似後續增建，再利用時若有需求，建議可拆除之， 

另以歷史建築之必要設施提送因應計畫，另建獨立厠所。 

以上三點若經過詳細之現場痕跡調查，應可確認，並調整修復方針。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3.C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4.D委員： 

(1)意見： 

有關本案因應計畫相關檢討建議(頁 96)﹕ 

建議依再利用機能檢討補充至少有關消防、無障礙環境等，而再利用所 

需之必要設施，如空調、機電等設施之設置，應以不遮蔽建築形貌為原 

則，建議補充相關檢討。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5.E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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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見：建議照片的說明文字，加註照片來源或提供者為宜。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6.F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7.G委員： 

(1)意見： 

○1 頁 97-98，使用材種為福杉 ACQ處理，請再評估 ACQ之必要性。 

○2 圖號 1/A5 之雨淋板厚度 1.6CM，請再確認其厚度、尺寸、交疊方式及 

鐵釘固定方式。 

○3 屋頂構材小圓浪板使用年限約為 20~30年，建議進行屋面局部解體調 

查，釐清屋面原建材料。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8.H委員： 

(1)意見： 

○1 圖說中未述明斜撐基礎尺寸、混凝土強度、RC基層及木斜撐銜接構 

件型式，請補充說明。 

○2 請補充說明防止植物附生及白議危害之處置方式，並納入修復工程內。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9.I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二)審議結果： 

1.審查通過之委員計0人。 

2.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之委員計 9人。 

3.審查不通過之委員計 0人。 

(三)決議：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二、提案二：「花蓮縣縣定古蹟花蓮港高爾夫球俱樂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修正一版)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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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意見： 

1.A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2.B委員： 

(1)意見：本報告內容詳實，亦有新發現之文獻資料呈現，值得肯定。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3.C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4.D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5.E委員： 

(1)意見： 

○1 圖說的名稱宜統一命名，避免用簡稱，如 B1-04「屋頂現反射圖」等， 

請一併修正。 

○2 剖面圖有「剖線」繪製的線條，宜加粗線條或塗黑為宜，地面線亦請 

加粗線條。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6.F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7.G委員： 

(1)意見 

○1 頁 149 對於屋面材料之考證推測以價格取得成本作為依據，有待商 

確，水泥在當時亦為價格昂貴的材料，能有資金建造 RC建物，何以 

要省屋面材料費用? 

○2 請再深入考證，目前殘留的木構屋架是否為原建。屋架單元補繪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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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件搭接及大樣圖說。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8.H委員： 

(1)意見： 

○1 建築師蒐集資料很完整，未來開放使用時，建議可以規劃展示區，將 

這些資料彙整成展示解說內容。 

○2 本案可依照建築師所提供之再利用可行性規劃廚房排煙、空調、消防 

等系統之管線預留。 

○3 請設計單位針對如何防止植物攀生提供解決策略。 

(2)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 

9.I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審查通過。 

(二)審議結果： 

1.審查通過之委員計 8人。 

2.依審查意見修正，授權文化局審查後通過之委員計 1人。 

3.審查不通過之委員計 0人。 

(三)決議：審查通過，請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印製成果報告。 

三、提案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列冊追蹤之「花蓮縣秀林鄉依柏合段 344 

地號土地上建造物（洞庫）」是否持續列冊、解除列冊或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案， 

敬請審議。 

(一)審議意見： 

1.A委員： 

(1)意見：洞庫為標準筒狀﹙拱頂﹚RC構造，為軍事設施彈藥庫常規作法。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2.B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3.C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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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4.D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 

理後續事宜。 

5.E委員： 

(1)意見：本案若具文化資產價值，未來登錄時，建議不宜以「文化景觀」 

類別作登錄為宜，可考慮歷史建築作登錄。 

(2)審查結果：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 

理後續事宜。 

6.F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7.G委員： 

(1)意見：建議將池南地區的二戰坑道群一併納入考量，進行文資評估。 

(2)審查結果：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 

理後續事宜。。 

8.H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9.I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二)審議結果： 

1.持續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0人。 

2.解除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6人。 

3.具古蹟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事宜之委 

員計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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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之委員計 3人。 

(三)決議：解除列冊追蹤。 

四、提案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規定辧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 

林區管理處」提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8巷 1、2號」等 2棟建物具歷史建 

築價值建物評估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意見： 

1.A委員： 

(1)意見： 

○1 同一定著土地內其他建造物已指定為縣定古蹟與登錄為歷史建築， 

本建造物與之具相同歷史。 

○2 建造物為一幢二戶建之木構造日式官舍，寄棟造屋頂，出簷釘有天花 

板，外牆雨淋板窗庇上方灰泥粉刷，具洋風，為和洋折衷樣式，正面 

八角形窗細緻而具特色。 

○3 牆隅設置斜撐，已增其防颱抗震功能，為花蓮(或東台灣)特色。 

○4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5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B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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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3.C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4.D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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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5.E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 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6.F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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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7.G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8.H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9.I委員： 

(1)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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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 

5、88-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 

史建築「菁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 

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二)審議結果： 

1.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予登錄之委員計0人。 

2.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委員計 9人。 

(三)決議： 

1.登錄為歷史建築，廢止本府 93年 3月 19日府文藝字第 09305800270號公 

告。 

2.新增後登錄名稱為：菁華林苑(花蓮港山林事業所官舍)。 

3.新增後登錄種類為：宅第。 

4.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10號、菁華街 8巷 1號、2 

號。 

5.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 88-1、88-5、88- 

6地號 ，面積 842平方公尺。 

6.新增後登錄理由：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8巷 1號、2號建物為歷史建築「菁 

華林苑」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其建物保存良好，為日治時期林業發展脈絡之 

見證，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重大意義。 

五、提案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規定辧理「花蓮縣玉溪地區農會」提報「玉 

里信用組合倉庫群」建物具歷史建築價值建物評估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意見： 

1.A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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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見： 

○1 本案倉庫群為農業信用組合(農會信用合作社)融資機構與相關農產 

品貯存設施建造物，為農業合作產銷之產業建造物，有代表性價值。 

○2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3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B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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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3.C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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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4.D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5.E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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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6.F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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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7.G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8.H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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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9.I委員： 

(1)意見： 

○1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2  a.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b.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C.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d.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 

0503、0503-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 

尺。 

e.新增後登錄理由： 

(a)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 

化價值。 

(b)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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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d)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 

石子希臘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e)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f)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 

具有意義。 

(2)審查結果：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 

(二)審議結果： 

1.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予登錄之委員計0人。 

2.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委員計 9人。 

(三)決議： 

1.登錄為歷史建築，廢止本府 95年 12月28日府文資字第 09505801990號公 

告。 

2.新增後登錄名稱為：玉里信用組合及倉庫群。 

3.新增後登錄種類為：產業。 

4.新增後登錄位置或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79號。 

5.新增後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玉里鎮玉昌段 0591、0503、0503- 

1、0505、0594、0594-1地號 ，面積 6,735平方公尺。 

6.新增後登錄理由： 

(1)本建築為玉里地區首創金融業之重要實體物證，具一定歷史文化價值。 

(2)為花蓮地區早期鋼筋混凝土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3)具近代建築與新古典樣式之折衷，具有獨特性。 

(4)建物約建於 1930年代，有簡約之裝修線腳，門廊（車寄）有洗石子希臘 

式圓柱四支，保存情況尚佳。 

(5)具備日治時期農業組合的特色，並顯現日治時期農民的組織。 

(6)倉庫建築與農業組合、農會之運作具有連結，在保存完整性上具有意義。 

六、提案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列冊追蹤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富里教會」 

建物是否持續列冊、解除列冊或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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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委員： 

(1)意見： 

○1 該教會會所確為東台灣基督教會信仰發靭場所之一，具歷史紀念意義。 

○2 該會教友議定之修繕方式，將大幅改變原貌，經協商多次，仍持原意 

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2.B委員：  

(1)意見： 

所有權人已於本年提送修繕工程書圖，建議主管機關協助提供專家建議， 

兼顧本建物之性能提升及歷史、科學、藝術價值之確保。 

(2)審查結果：持續列冊追蹤。 

3.C委員： 

(1)意見： 

本案教會建築最初係自力營建而成，在施工構造與結構上較為簡易，固 

然有建築史上的價值，但若考量後續修復，則為滿足現代使用反而造成 

工程特色上的消失。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4.D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5.E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持續列冊追蹤。 

6.F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7.G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持續列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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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委員： 

 (1)意見： 

○1 因教會所提供之外觀設計圖，已採取將原始建築立面之開窗語彙保 

留方案來規劃。 

○2 其原本平面屋頂之設計導致屋頂長期漏水，對於未來使用上造成困 

擾，故接受其斜屋頂之更新設計方案，因此解除列管方可給予賦與 

此建物更長遠之保存壽命。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9.I委員： 

(1)意見：無意見。 

(2)審查結果：解除列冊追蹤。 

(二)審議結果： 

1.持續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3人。 

2.解除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6人。 

3.具古蹟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事宜之委 

員計 0人。 

4.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委員計 0人。 

(三)決議：解除列冊追蹤。 

 

壹拾、 臨時動議：無 

( 散會：下午 17時 20分 ) 

 

 

 

 


